
「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學生服役情形 

追蹤機制 

說明： 

一、配合兵役政策推動，本部於 112年 6月 21日發布「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

期間服役（以下簡稱就學役男）彈性修業實施指引」，支持學生就學期間同時

完成服役及修畢學位，能與其他未服役學生相同，接續投入職場或升學，不

受影響。 

二、請學校依據以下原則於各該檢核點確實掌握前開申請彈性修業之就學役男修

業及後續入伍服役情形，並引導學生善用服役彈性修業機制： 

檢核時序 檢核時間 檢核內容 

檢核點 1- 

申請彈性修

業 

學生向學校提出服役

彈性修業申請時 

就學役男向學校申請「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

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時，均應填寫學校所訂之

「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申請書」 ，並填

寫預計何時休學服役。 

檢核點 2- 

申請入營服

役 

（1）暑假梯次： 

每年 2 月 1 日

至 28日 

（2）寒假梯次： 

每年 9 月 1 日

至 30日 

依內政部「就讀大學校院役齡男子申請休學服

役作業規定」，就學役男須於指定時間內向戶籍

地公所申請當年暑假梯次或翌年寒假梯次休學

服役，就學役男提出申請後「在學緩徵系統」戶

籍地公所將新增註記，請學校至系統檢視查閱。 

檢核點 3- 

申請預定休

學證明書 

（1）暑假梯次： 

通知服役當年

6月 15日前 

（2）寒假梯次： 

通知服役當年

12月 31日前 

戶籍地公所於完成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軍種

兵科抽籤作業後，將於軍種兵科抽籤通知書送

達就學役男時，併同通知就學役男應於休學服

役之當年 6月 15日（暑假梯次）或 12月 31日

（寒假梯次）以前向學校申請「預定休學證明

書」並繳交至戶籍地公所。 

檢核點 4- 

休學申請 

學校規定之辦理休學

期限 

就學役男應依學校規定之辦理休學期限內，檢

具徵集令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依學校實務作



檢核時序 檢核時間 檢核內容 

業），向學校申請正式休學暨不計入休學及修業

年限，方為完成正式休學程序。 
註：服役相關申請時間依內政部及戶籍地公所公告為主。 

三、綜上，請學校除列冊追蹤外，並應透過上開檢核原則（但不限）據以掌握就學

役男動向，及了解學生每學期彈性修業情形，避免服役彈性修業機制有誤用

或濫用之情事。 


